医务人员学术讲课取酬承诺书

我郑重承诺：
一、认真学习贯彻《关于印发医务人员学术讲课取酬的工作提示的通知》（国卫办医急函〔2023〕469号）有关规定，严格参照医务人员学术讲课取酬的六大标准，包括“应当”和“严禁”的内容，规范医疗学术会议的开展，从思想源头上杜绝违规违纪事件的发生，定期向医院管理部门汇报个人及科室关于学术取酬工作情况。

[bookmark: _GoBack]二、认真落实医务人员学术讲课取酬的各项要求：　　
“六个应当”：
　　1、确保会议举办方与活动的合规性：会议举办方和授课邀请方应当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医疗机构等合规合法举办学术活动，并能提供佐证材料。
　　2、严格酬劳发放的合理合规性：会议举办方应当合理合规合法发放酬劳，不得超标准支付。
　　3、完善审批手续：医务人员参与学术讲课前，应当履行所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有关审批手续。
　　4、保持讲课内容的客观公正：医务人员参与学术讲课内容应当客观、公正，具有相应科学证据。
　　5、遵循规定的接待标准：医务人员参与学术讲课的交通出行及住宿、用餐等接待，应当符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有关差旅、公务接待管理的规定。
　　6、全面遵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学术讲课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个严禁”：
　　1、严禁直接接受企业酬劳与财物：严禁直接接受医药行业相关企业给予的讲课费，以及贵重礼品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
　　2、严禁接受不当利益：严禁以编造学术讲课虚假理由或取酬明显超过本行业学协会推荐的讲课取酬标准等方式接受利益输送。
　　3、严禁影响正常业务工作：严禁因参与学术讲课影响正常业务工作。
　　4、严禁与商业利益挂钩：严禁将学术讲课与引进、使用、推介医药产品挂钩或利用职业身份进行商业广告宣传。
　　5、严禁接受不当安排：严禁在学术讲课期间接受可能影响廉洁行医的各类财物或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6、严禁不当报销：严禁向会议举办方、授课邀请方和医药行业相关企业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以上承诺请予以及监督，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按有关规定接受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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